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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楼克难，公民身份号码：
330103195205150015

立遗嘱人：何雪燕，公民身份号码：
330103193204120069

申请人楼克难向本处申请接受何雪燕
位于杭州市新塘家园东区 4 幢 505 室房屋
的遗赠。经查，何雪燕已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死亡销户，其生前于2014年7月14日立
有代书遗嘱一份，遗嘱中指定上述房屋在

何雪燕去世后遗赠给楼克难。
现本处通过公告向何雪燕的法定继承

人或利害关系人告知上述事项，其法定继
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30日内，对楼克难的接受遗赠申请向本
处提出异议。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本
处将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出具公证书。

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
2016年5月13日

公 告

（2016）浙0726民初02652号
金江坤：本院受理原告芮晓钻诉被告金江坤委托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黄小英担会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
应秀萍、人民陪审员黄颖松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8月12
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082号

张水平、王云超：本院受理原告周蓓苗诉被告张水
平、王云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16
年8月15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1158号

洪伟军：本院受理原告黄栋诉被告洪伟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
115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1177号

张樟成：本院受理原告金明秀诉被告张樟成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黄商
初字第117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078号

吴开权、徐雪果：本院受理原告张序红诉被告吴开
权、徐雪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00078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080号

吴开权、徐雪果：本院受理原告张婷婷诉被告吴开
权、徐雪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00080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136号

黄方宇宙、吴鸳鸯：本院受理原告周俊诉被告黄方宇
宙、吴鸳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5）金浦黄商初字第0013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796号

朱嘉亮：本院受理原告黄国海与被告朱嘉亮之间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
判员楼其超、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8
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547号

陈天锋：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宝光水晶材料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天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2547号起诉状副本和开庭
传票等。原告要求：一、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货款4330元及
利息损失；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
由审判员张孟有、黄轩，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
定于2016年8月15日上午9：00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451号
方东明：本院受理原告陈文田诉被告方东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2451号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一、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206000元及利息；二、由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审判员张孟有、
黄轩，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8月15
日上午9：20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271号

方晓军、黄方丽娜：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支行诉被告方晓军、黄方丽娜信用卡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
初2271号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一、判令
被告归还原告信用卡透支金额221151.17元，并支付利息
26647.93元、滞纳金3006.49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
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审判员张孟有、黄轩，人民陪审
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8月15日上午10：30
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278号

张必炎、陈元华、李耿飚、张红鹰：本院受理原告浦江
县众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张必炎、陈元华、李耿飚、张
红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2278号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等。原
告要求：一、判令第一被告立即归还借款本金85583元并支
付利息（按月利率1.866%自2015年6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
履行日止）；二、由第二、三、四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
三十日。本案由审判长张孟有、代理审判员杨利智及人民
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8月17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035号

黄祖善：本院受理原告童红霞诉被告黄祖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726 民初 2035 号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
等。原告要求：判令被告归还借款本金49000元并按
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付从2011年10月9日起到
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审
判长张孟有、代理审判员杨利智及人民陪审员周彩
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上午 9 时在本

院黄宅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831号

郑定闯：本院受理原告黄栋诉被告郑定闯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金浦东商初字第831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973号

钟晟熠、郑辉丽：本院受理原告黄兰松诉被告钟晟熠、
郑辉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2973号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等。原
告要求：一、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150000元及利息
76500元；二、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本案由审
判员张孟有、黄轩，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年8月15日上午9：50时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998号

陈在民、周新花：本院受理原告黄振华诉被告陈在
民、周新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1998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月16日上午9时20分在杭坪
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832号

周茶先：本院受理原告郑国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01832
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
月22日上午9时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952号

周燕平：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
民初02952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
8月22日上午10时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3002号

沈远（曾用名：沈生元）：本院受理原告陈希周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03002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

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8 月22 日下午14 时30 分在
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3003号

沈远（曾用名：沈生元）：本院受理原告陈希周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
初03003号案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8
月22日下午14时在杭坪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3068号

李晓炜、徐爱芳：本院受理原告赵浦义与被告李晓
炜、徐爱芳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内。本案由张孟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楼
其超、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8月15
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843号

郑开强、张青青：本院受理原告于艳阳诉被告郑开
强、张青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被告归还借款
60000元，并支付利息28800元，共计88800元。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故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6年8月16日上午9：30时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030号

王宝仙：本院受理原告徐瑞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民初0003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086号

马竹芳、赵王栋：本院受理原告黄法根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0008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157号

张未生：本院受理原告薛宏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民初001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16年5月13日

三大举措接地气

通讯员 柯宏卫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内部监管工作市场
化，平湖市烟草专卖局立足工作实际，采取三大
举措积极构建贴市场、接地气的内管监管模式。

一是聚焦“三类”数据，监测分析排查异常，
全面筛选异常线索，形成强有力的防控体系；二
是增强“三类”调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排查
卷烟违规经营和内部人员违规违纪线索；三是发
动“三员”优势，实现信息互动互管，通过预警通
报方式进行信息传递，实现由“人找人”无痕迹到

“事找人”有痕迹的转变。

执行到位企业赞
通讯员 顾伟慧 摄

近日，嘉兴市鼎业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代表给平湖
法院执行局法官送来了锦旗。

该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因买卖合同纠纷案申请
执行标的290余万元。执行法官仅用一天时间，就执
行到位。通讯员胡斌 本报记者陈洋根

昨天上午，施建钢一到办公室就忙得停不下来。先是杭州转
塘派出所分管经侦的副所长带着办案民警找到他，就一起公司股
东间举报的职务侵占是否立案请他“把脉”，施建钢仔细了解事情
经过后，提出了自己的专业法律意见。期间，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反
恐大队的民警也找上门来，原来，这位民警对例行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适用哪个法条有些吃不准，想听听施建钢的建议……

37岁的施建钢是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法制大队的民警，也
就是分局（包括派出所）其他民警办案的“参谋”和案件质量的“把
关人”。他从执法规范、案件事实、证据、定性等角度做好法律审
核，仅2015年以来就审核把关各类案件上千起，无一差错。因为业
绩突出，他先后获得省、市优秀法制员以及“法制能手”“执法之星”
等称号，并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办案不留瑕疵
施建钢是2013年底经公开选调成为西湖公安分局法制大队民

警的。之前，他在基层派出所的巡逻、社区、刑侦、治安、信息综合
组等岗位都历练过，并担任过法制、综合、治安等警组的警长。

在一线办案时，施建钢就非常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
一，力求办案不留瑕疵。

时年36岁的朱某是个瘾君子，虽然家境优越，但因为好吃懒做
最终走上了以贩养吸的歧途。在警方的一次打击行动中，朱某被
施建钢和同事抓获，同时被查扣的还有朱某当时驾驶的一台价值
不菲的轿车。

在之后的调查中，施建钢发现这台车是朱某的家人借来的，而
且朱某驾车贩卖毒品的事情，其家人并不知情。查清事实后，施建
钢依法将车归还给了朱某的哥哥。虽然朱某最后被判刑，但他对
施建钢心服口服，“我家人还没想到去要车，民警已主动将车归还
我家人”。

施建钢说，对车的处理虽然只是整个案子中的“细节”问题，但
如果没有处理好，社会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既参谋又把关
施建钢到法制大队工作时，恰缝全省公安机关执法办案新老

两套系统转换的节点，作为分局的兼职教官和新执法办案系统的
管理员，施建钢通过集中培训和上门授课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帮助
办案民警解决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施建钢还与同事一起建立了重大疑难案事件警情法制部门同
步出警制度。2015年以来，施建钢同步出警7次，为辖区重大敏感
案事件的现场处置提供参谋。

施建钢说，随着民众法治意识、参与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
强，对民警依法执法、文明执法以及执法规范化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民警出警处置纠纷和案件时，除了佩带执法记录仪之外，使用
法言法语也很重要，“规范执法对民警也是一种保护”。

他举例说，辖区派出所民警在处理辖区一起邻里纠纷后，当事
人反映受到警方不公平对待，并出示了录音和录像证据。事情到
了施建钢所在的法制大队，施建钢和同事调取出民警全程录音录
像的执法记录，分析后发现，当事人只是截取了民警处理纠纷过程
中的一些片断，没有完全反映事实。民警最终得到“平反”。

民警有啥吃不准的，都来问他


